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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為更好地滿足新形勢下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，實現消費維權工作的

增速提質，廣西消委會積極對接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、自治區人民檢察院，

就部門之間強化消費維權協作進行溝通協商。三部門於 2021 年 12 月 9 日，

聯合出臺《自治區高級法院 自治區檢察院 廣西消委會關於加強消費者權益

保護協作的工作機制》（以下簡稱：協作機制），在消費糾紛多元化解、訴

調對接、消費民事公益訴訟、證據調查、新聞宣傳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加強

溝通協調配合。 

 

一、建立消費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機制  

要求各地結合當地消費糾紛的特點，搭建由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、消

委會（消協）、市場監管局及其他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消費糾紛多元化解平

臺，實現司法調解、行業調解、人民調解、檢察監督、支持起訴的有效整合；

對群體性、典型性的糾紛，人民法院要主動邀請消委會（消協）調解員參與

訴前調解，強化訴調對接工作。  

 

二、建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溝通協作機制  

要求全區各級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與廣西消委會在辦理消費民事公

益訴訟案件過程中，應在證據收集、鑒定委託、法律適用、提起訴訟等方面

依法相互協助配合。消委會和人民檢察院在履職中發現的侵害眾多不特定消

費者權益的線索，依職權可由對方提起公益訴訟的，可通報線索。廣西消委

會可委託各設區市消委會進行公益訴訟前期的起訴準備工作。  

 

三、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機制  

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，每年定期召開會議，通報消費糾紛案件處理情

況及公益訴訟工作情況；二是建立聯絡人制度；三是建立教育培訓合作制度，

一方開展業務培訓時，可要求另兩方專業人員授課或參加培訓。人民法院在

審理重大、疑難、複雜的消費糾紛案件時，可邀請人民檢察院、消委會觀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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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審、參加旁聽；四是建立宣傳評選合作制度，對涉及人數眾多或有重大影

響的消費糾紛案件，統一宣傳步調和口徑，提升法制宣傳社會效果。每年開

展保護消費者權益典型案例、民事公益訴訟典型案例評選，並向社會公開發

佈。 

      協作機制是廣西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，該機制的建立將進一

步整合司法和社會組織力量，同向發力，密切協作，進一步提升我區消費糾

紛解決管道暢通程度、化解速度，提高消費者滿意度。  

 


